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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社保〔2016〕74号

佛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关于做好基本

医疗保险门诊慢性病种和门诊特定病种

待遇申请及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区社保局，相关市内定点医疗机构：

根据《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条例》（广东省第十二届人

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（第 55号）、《佛山市关于推进基本

医疗保险城乡一体化改革方案》（佛府〔2016〕76号）、《佛山

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公布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性病

种、门诊特定病种准入标准的通知》（佛人社〔2016〕257号）

主动公开

佛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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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本市基本医疗保险管理的有关规定，结合基本医疗保险经

办实际情况，现就做好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性病种（以下简称

门慢）和门诊特定病种（以下简称门特）待遇申请和管理有关

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待遇资格确认的医疗机构

本市基本医疗保险门慢、门特待遇资格确认业务由市内指

定定点医疗机构（以下简称指定医疗机构，名单详见附件 1）

完成。

二、待遇资格的申请和确认

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（以下简称参保人）提供有效身份证

明原件及复印件、近期相关病历资料原件或复印件到指定医疗

机构申请门慢、门特待遇。指定医疗机构应严格按照《佛山市

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性病种准入标准》、《佛山市基本医疗保险

门诊特定病种准入标准》（以下简称《准入标准》），确认参保人

是否符合享受门慢、门特待遇的资格条件。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受理

参保人符合申请条件的，由指定医疗机构接诊医师在《佛

山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性、门诊特定病种申请表》（附件 2）

上填写病种相关病情摘要、主要既往史、诊疗计划、辅助检查

结果及申请病种名称。

（二）复核

相关专业的副高以上职称医师或科主任按照《准入标准》

审核参保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并签名确认。若接诊医师为副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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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职称医师或科主任的，可同时完成受理、复核两个环节。

（三）审核

由指定医疗机构按本院具体分工及实际情况指定职能部门

完成审核。职能部门负责审核申请资料是否齐全、是否按《准

入标准》要求收取病历资料以及受理、复核的医师是否具备相

应资格，并盖章确认。

（四）系统登记

经审核后，由指定医疗机构在我市医疗保险综合信息系统

中完成登记。在每月 20日（含 20日）前受理的申请，须在本

月底前完成系统登记；每月 20日后提交的申请须在次月底前完

成系统登记。

（五）资料交接

指定医疗机构将《佛山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性、门诊特

定病种申请表》、参保人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及相关病历资料按

次序归档。收取参保人申请资料时，如为复印件，应核对原件，

并加盖“与原件相符”章；由他人代办的还须将代办人身份证

明材料复印件一并收取提交。当月所有审核通过的门慢、门特

待遇申请，须在次月底前将申请资料移交指定医疗机构所属社

保机构。

有效身份证明一般情况是指社会保障卡，未领取社会保障

卡的参保人按以下要求提供证明：中国内地居民提供居民身份

证；身份证遗失或过期的提供临时身份证；未成年人尚未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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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份证的可提供户口簿；港澳台籍的提供通行证；外籍人员提

供护照。

（六）申请结果查询

参保人可在指定医疗机构完成系统登记的次月起登录佛山

社保信息网（www.fssi.gov.cn）查询申请结果，也可持社会保

障卡（身份证）通过社保自助终端或到市内定点医疗机构驻点

办公室、各社保经办机构查询、打印申请结果。

三、指定医疗机构门慢、门特的管理

为保证符合条件的参保人，及时准确地享受到门慢、门特

待遇，指定医疗机构应加强相关管理，合理组织人力、清晰流

程、规范操作，须做好以下工作。

（一）优化参保人申办流程，制定申办指引，并自本通知

下发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将申办指引报指定医疗机构所属社保

机构备案。

（二）建立门慢、门特待遇申办的内控检查制度，防止因

本单位工作人员提供虚假资料、不按标准确认导致基本医疗保

险基金流失的情况发生。内控过程中发现未按标准审核门慢、

门特待遇的，及时通知并配合指定医疗机构所属社保机构进行

处理。

（三）配合各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、社保机构对门慢、门

特待遇申办、就医费用进行监督检查，按要求提供与监督事项

有关的资料；配合各级社保机构抽调医学专家参加监督检查工

http://www.fssi.gov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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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。

（四）加强参保人门慢、门特申请、就医、结算过程中的

身份核实，参保人因行动不便等原因由他人代取药的，结算时

应记录代办人身份信息。

（五）严格门慢、门特费用的支付结算，未经确认的门慢、

门特或其他非门慢、门特疾病就医费用不纳入门慢、门特支付

范围。

四、日常检查及年度考核

指定医疗机构所在区社保局负责检查监督区内指定医疗机

构门慢、门特申办、确认等相关工作，建立健全医学轮检、群

众监督举报制度。

（一）各区社保局应结合实际工作，按季度组织专人或医

学专家对本区指定医疗机构门慢、门特待遇确认资料进行轮检，

检查率不低于 10%。检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指定医疗机构是否

按《准入标准》确认资格并收取资料，是否存在弄虚作假等违

法、违规问题。

各区社保局在日常管理及年度考核时，重点抽查年度新增

门慢、门特资格参保人的门慢、门特就医费用情况，将检查结

果作为指定医疗机构考核评分的重要依据。检查内容包括但不

限于定点医疗机构是否将参保人未经确认的门慢、门特或其他

非门慢、门特疾病就医费用纳入门慢、门特支付范围；参保人

就医取药数量、频次是否超过合理剂量、次数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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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区社保局年度考核时应将指定医疗机构门慢、门特申办

流程、内控检查等制度建立、落实情况纳入考核。

（二）各区社保局应按规定对检查中发现的违规情况进行

处理，发现违法行为应及时移交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处理。

1.指定医疗机构未按标准确认了门慢、门特资格的，须向

确认待遇资格的指定医疗机构追回医疗保险基金已报销的医疗

费用，并按实际报销金额的五倍扣除该医疗机构违约金，同时

取消当次确认的门慢、门特待遇；区社保局视情节轻重将违约

情况向社会公布，并将违约处理结果抄送所在区卫计及社会保

险行政部门；同一直接责任人发生上述违规超过3例的，取消其

门慢、门特待遇确认资格。

2.各区社保局发现指定医疗机构或参保人出具虚假诊断证

明、病历资料、鉴定意见、结算单据、发票、证明等以骗取医

疗保险基金支出或者帮助他人骗取医疗保险待遇的，视情况暂

停或取消指定医疗机构门慢、门特待遇资格确认业务的资格。

各区社保局及时将情况上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，由社会保险行

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医疗保险金，处骗取金额二倍以上五倍

以下的罚款；相关责任人发生上述违规的，永久取消其门慢、

门特待遇确认资格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3.指定医疗机构拒绝、阻挠社保机构工作人员或社保机构

所委托的第三方机构工作人员进行监督检查，拒绝或者无正当

理由拖延提供与监督事项有关的资料，或者转移、隐匿、损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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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封存资料的；不按要求报送书面材料或者作出说明，隐瞒事

实真相，出具伪证或者隐匿、毁灭证据的，所在区社保局应将

情况移交社会保险行政部门，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按规定进行

处理。

（三）各区社保局应配合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建立群众监

督举报制度，对举报骗取门慢、门特待遇资格情况属实的，为

查处违反本通知规定的违法行为提供主要线索和证据的举报

人，可给予奖励。

（四）各区社保局在每季度结束后的次月20日前把本区指定

医疗机构门慢、门特检查情况和发现问题的处理情况报送市社

保局。

五、其他

指定医疗机构自2016年12月8日开始受理参保人门慢、门特

待遇申请。

附件：1.佛山市门诊慢性病种、门诊特定病种待遇资格确

认指定医疗机构名单

2.佛山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性病种、门诊特定病

种申请表

佛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

2016年 11月 23日


